专利无忧申请代理合同
合同编号： 2025011432    

甲方：湖南智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工业园暮云大道128号100房 
代理经办人： 李敏                      
联系电话：  13607432106                
电子邮箱：                             

乙方：北京百裕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蚌埠分所
通讯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万达写字楼B座2213室  
代理经办人：  王佳佳                    
联系电话：   15255249656                
电子邮箱：                              

重要提示：为保障甲乙双方合法权益，甲方应将合同款项安排至乙方相关收款账户。请勿直接打款给乙方顾问，否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甲方承担。

为促进甲、乙双方达成合作，明确责任，更好地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公正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第1条 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国内专利无忧申请事宜（具体委托事项见《附件一》），包括申请书撰写、递交、手续办理和官方费用代缴等全部工作。

第2条 委托费用
委托费用共计人民币大写 贰万叁仟元整（¥23000）。
 
第3条 支付方式
本合同签订之后3日内，甲方支付总金额的40%至乙方，待拿到专利受理通知书，甲方支付总金额的40%至乙方，待专利证书下发后甲方支付总金额的20%至乙方。
乙方账户信息为（以实际汇款账户为准）：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禹会支行
开户行账户：北京百裕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蚌埠分所
账号： 1303007609300183207

第4条 甲方权利义务
4.1 甲方享有在本合同约定范围的服务内容。
4.2 甲方应依本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履行义务。
4.3 甲方应按时提供乙方所需资料，保证资料真实、完整，积极配合乙方工作，并不会对第三方构成任何侵权、经济纠纷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4.4 甲方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身份证明、公司执照复印件或扫描照片，在《专利交底书》上盖公章或签字，如符合费减条件，甲方须配合乙方完成费减工作。
4.5如甲方委托乙方的专利申请事务有弄虚作假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不正当行为，经发现和证实后，甲方应当承担相关一切责任，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所收费用均不予退还。
4.6 合同续存期内甲方联系方式变更的，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否则一切因此造成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4.7甲方应对乙方起草的专利申请文件及时审核，并对乙方的通知做出及时的反馈，以保证专利事务正常进行，专利申请上报文件具体要求以乙方撰写文件达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准为准。
4.8甲方应在乙方办理专利申请事务文书下达并交给甲方后签字盖章确认。

第5条 乙方权利义务	
5.1 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相关费用。
5.2 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款项后，应立即按照本合同启动甲方的专利申请工作，并在10日内完成专利资料撰写（提出修改意见时间根据情况延迟）并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5.3 乙方对于甲方提供的资料及甲方待申请专利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泄露，且不得以乙方的名义申请甲方待申请专利。
5.4 乙方负责按甲方的指示撰写专利申请书，乙方撰写的专利申请文件完成后，应提供给甲方审查，待双方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后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
5.5 乙方负责为甲方提供专利申请代理服务，并及时将审查进度通知甲方。
5.6 乙方应客观、如实地告知委托代理事项的程序和风险。
5.7 乙方负责跟踪委托事项的审查过程，并及时传递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及专利局下发文件给甲方。
5.8本合同约定专利无忧申请事项，如所申请专利被驳回，就被驳回的专利，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已支付的全部费用至甲方。或要求乙方重新代理再次提交专利及资料，如所申请的专利再次被判定为非正常的，甲方可要求乙方重新撰写一次，具体件数及要求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驳回通知为准，如再次提交专利及资料仍被驳回，乙方不予退还专利申请费用。

第6条 违约责任
6.1 因甲方原因未能按时提供乙方所需信息资料或资料材料不符、不全等造成延期或申请无效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6.2 因甲方提供的材料有弄虚作假、不真实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不正当行为，经发现证实后，甲方应当承担一切责任，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回。
6.3 因甲方变更联系方式并未按时通知乙方所造成的申请延期、在先权丧失、驳回申请等不利后果的，甲方承担责任。
6.4 若因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及时或不真实等原因造成在先权丧失或驳回申请等不利后果的，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6.5 因甲方提供资料至办理过程对第三方构成任何侵权、经济纠纷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并有权解除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6.6 因乙方工作失误不能完成甲方委托的事务并造成甲方的权益受到损失的，乙方应将甲方支付的全部费用退还甲方。
6.7 若甲方不履行付款义务，经乙方催告后仍不履行付款义务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对已实际提交的专利做出撤回处理。
6.8 若甲方在签订合同后决定不申报或不委托乙方继续办理专利申请申报的，乙方不承担责任，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第7条 保密条款与知识产权约定
7.1双方在合同签订后的过程中都应尽到保密义务，未经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应有关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或其他监管机构要求和对双方法律、会计、商业及其他顾问、必要的雇员除外）泄露本合同的任何内容以及签订及履行情况。
7.2 若乙方未尽到保密义务而导致办理失败，乙方应将甲方支付的费用退还甲方。
7.3 若甲方未尽到保密义务，甲方自行承担相关后果，乙方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7.4 甲方在专利未授权之前，乙方撰写的专利材料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甲方禁止买卖或泄露乙方撰写的专利材料内容。
7.5 该专利授权后，甲方拥有该专利材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修改权等全部权利。

第8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办理不成功的，双方不构成违约责任（不可抗力系指当事双方无法预见、无法克服且无法避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飓风、海啸、战争、政府行为等）。但应于不可抗力情形发生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提供有关的证明文件。

第9条 其他约定
9.1 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出现终止事宜或完成委托事务为止。
9.2 本合同中的《附件》等其他协议效力等同于本合同。
9.3甲乙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的约定均在本合同内，其他非本合同内的任何约定、承诺等均视为无效。如有需补充的条款，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9.4 合同有效期内若发生争议的，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9.5 本合同传真及扫描件与合同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6 本合同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10条 附件

附件一：《确认单》 
备注:发明专利审核时间从提交之日开始计算8-10个月左右完成（具体以国家审核时间为准），超时退还优先审查费用2000元。

（以下无正文）



甲方：湖南智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签字盖章）：
联系人：
签订日期：2025年1月  日



乙方：北京百裕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蚌埠分所
法人（签字盖章）：
联系人： 王佳佳                           
签订日期：2025年1月  日


附件一：                    
确 认 单

委托事项及价格表

	序号
	委托事项服务类别
	数量
	单价（元）

	1
	一种基于数字孪生的施工过程管控系统
	[bookmark: _GoBack]1
	11500

	2
	一种三维可视化施工管理系统及方法
	1
	11500



    合同总价：  23000  元

注：1、本附件与主合同为一体，效力等同于主合同。
2、 请甲方仔细核对以上内容并在指定位置签章确认。
3、 本页仅为事项及价格确认，如有需补充的条款，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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